
  

证券代码：000767         证券简称：漳泽电力      公告编号：2018临─082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通过山西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开展融资

租赁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

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公司拟与山西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简称“山西金租”）

签署《融资租赁合同》，将河津发电分公司锅炉本体等资产

以售后回租方式，向山西金租融资人民币 16000万元。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八届二十五次董事会以 11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交易对方名称：山西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江雷； 

注册地址：太原市府西街 69号山西国际贸易中心西塔

楼 17层； 

经营范围：主营融资租赁业务；   

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亿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用于本次融资租赁的资产为河津发电分公司锅炉本体

等资产，原值共计 935,506,385.05元。山西金租购买以上



  

设备后将以融资租赁方式出租给河津发电分公司继续使用，

公司利用该等设备以售后回租方式融入人民币 16000万元的

资金。租赁物价值及明细见下表： 

单位：元 
序号 设备名称 币种  原值   净值  

1 1#锅炉本体 人民币 374831940.77  64356509.42  

2 #1汽轮机 人民币 112313143.02  16628357.27  

3 发电机 人民币 47308725.88  6721797.28  

4 1#机电力电缆 人民币 37610783.30  17044882.77  

5 1#机控制远动电缆 人民币 33120196.00  14733328.01  

6 补给水管道（升压站至厂区） 人民币 29172239.43  4137689.03  

7 厂外工业废水排水管线 人民币 22981681.91  3332051.51  

8 门式斗轮堆取料机 人民币 21780819.25  3172421.48  

9 MCC柜 人民币 20519460.05  3220482.71  

10 岛内 MCC柜 人民币 20468486.02  3442724.99  

11 翻车机 人民币 19866272.34  4638700.94  

12 磨煤机 1B（1B MILL） 人民币 18908729.90  3340052.47  

13 磨煤机 1C（1C MILL） 人民币 18392381.05  3472154.58  

14 磨煤机 1A（1A MILL） 人民币 18348253.31  2828593.18  

15 一期 4台引风机变频装置 人民币 16487880.90  11436087.91  

16 #1吸收塔本体 人民币 16411293.50  9214484.18  

17 高压配电柜 人民币 14439587.28  8581904.70  

18 1#机控制电缆 人民币 10764063.77  4788331.93  

19 输煤控制电缆 人民币 10350061.00  4686770.32  

20 输煤电力电缆 人民币 10106233.00  4576358.83  

21 1#机电力电缆 人民币 10106233.00  4495700.51  

22 1B磨机 人民币 9233375.18  5420775.23  

23 1A磨机 人民币 9097693.50  5304452.40  

24 废水处理设备 人民币 6287470.08  3516456.52  

25 一号 6kV高压电机变频调速装置 人民币 5531314.07  3088040.19  

26 二号 6kV高压电机变频调速装置 人民币 5531314.07  3088040.19  

27 低压配电柜 人民币 5197926.61  2914037.97  

28 #1机组旁路系统 人民币 4833613.17  4121228.98  

29 2#锅炉本体 人民币 360096366.11  60631712.75  

合            计  1290097537.47 
286,934,1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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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融资租赁金额为人民币 16000万元，主要条款如

下：   

1、租赁物：河津发电分公司锅炉本体等设备； 

2、融资金额：16000万元；  

3、租赁方式：公司与山西金租签署售后回租合同，采

取售后回租方式，即公司将河津发电分公司上述租赁物件转

让给山西金租，同时再向山西金租租回该等租赁物件，租赁

合同期内由河津发电分公司按照售后回租合同的约定向山

西金租分期支付租金；    

4、租赁期限：5年（60个月）； 

5、手续费及咨询费：年手续费为 1.1%，共计 880万元；

咨询服务费率为 1.88%，共计 300万元，总计 1180万元，期

初一次性收取。 

6、租金及支付方式：年租赁利率为 4.9%，实际利率 6.38%，

还租方式为按季支付。 

7、租赁设备所有权：在租赁期间设备所有权归山西金

租所有；自租赁合同履行完毕之日起，公司付清留购价款后，

租赁物产权由租赁公司转移给公司。 

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利用现有生产设备进行融

资,主要是为了满足公司不断发展的经营需要,同时优化公

司债务结构,缓解流动资金压力,拓宽融资渠道,使公司获得

日常经营需要的长期资金支持,并进一步增强盈利能力及市



  

场竞争力。本次融资租赁业务不会影响公司生产设备的正常

使用,对公司生产经营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

股东的利益。 

六、备查文件 

1.八届二十五次董事会决议； 

2.融资租赁合同。 

特此公告。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九月十三日 
 




